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安心就學溫馨輔導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家庭遭遇困境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就學安全措施暨家庭遭遇困境之國中小學生就學安全措施。
貳、協助對象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所轄公立國民中小學及公私立高中職在籍之學生，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公立國民中小學部分

(一)低收入戶。

(二)家戶年所得在新臺幣30萬元以下，且家戶年利息收入低於10萬元以下者。

(三)家戶年所得在新臺幣30萬元至60萬元，且家戶年利息收入低於10萬元以下者（僅得申請午餐費補助）。※新方案
(四)家庭突遭變故(含失業、被裁員及給予無薪假者等)經濟陷入困境，無法順利就學，經班級導師認定需要協助者。
叁、協助原則及經費來源

一、學校及教師應主動了解學生情況，掌握需協助對象，並應優先運用學校相關經費資源（如學校教育儲蓄戶、仁愛救助基金、各界之捐款、家長會補助及合作社獎助學金等），協助其順利就學，並視情況協助尋求社政及相關單位之協助。 

二、學校於前開校內各項經費及資源不足支應時，得依本計畫申請補助，並由本局向教育部申請補助、尋求社會資源或轉介至本市相關單位協助。

肆、協助項目及補助標準

本方案之協助項目分為公立國民中小學及公私立高中職學校三部分：

一、公立國民中小學部分

（一）代收代辦費(包括購置教科書、簿本及其他相關代收代辦費用)
1.國小教科書以公給本方式將對帳單交由出版單位向本局辦理請款事宜；國中部分由學校造冊後報局申請，再由本局辦理撥付。
2.學校依學生應繳交之代收代辦費數額籌措費用補助之，若有不足則報請本局補助，每學期國小每生最高補助1,500元，特殊案件學生得專案報送本局核處。
3.另本局就公立國中小業有教科書補助經費，爰向本局申請代收代辦費補助時，須扣除教科書金額。

（二）學生午餐費
國小每人補助5,150元，學生參與學校午餐實際應繳餐費高於補助額度者得依實際應繳餐費申請補助。

（三）課後照顧、課後輔導及補救教學費

國中學生參加課後輔導，國小學生參加課後照顧及補救教學，其費用得免繳或酌減，如有不足再由學校向本局申請補助。

伍、申請程序及辦理方式

一、申請時間及程序
（一）公立國中小代收代辦費於99年9月17日前向本局提出申請、午餐費於99年9月30日前向本局提出申請，其他項目由各校自開學日起至99年10月15日止向本局提出申請。

（三）符合本計畫之學雜費、午餐費協助對象，由學生或家長填具申請表(如附件一、二)有關個人、家長、家庭及生活狀況欄，並檢附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以及下列證明文件，向就讀學校提出申請：

1.低收入戶：檢附99年度低收入戶卡影本。

2.家戶年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者：檢附前一年度家戶年所得（含學生、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自行向國稅局或各稅捐稽徵所申請)。

3.家庭突遭變故、學生父或母或法定監護人非自願離職失業者：檢附非自願離職失業證明或其他證明文件。

4.針對家庭突遭變故、學生父或母或法定監護人為非自願離職失業致經濟陷入困境者，如其情形特殊無法出具相關證明文件，得由學校班級導師及學校確認符合協助對象屬實者，亦得申請。
5.學生就讀學校班級導師協助查證，並完成申請表各項目之資料填列後，送交學校審查，學生申請表及相關資料留校備查。
附件一

臺北市______________99學年度第1學期學校安心就學溫馨輔導計畫申請表

（國民中小學用表）　　　申請日期：＿年＿月＿日

	申請人

（學生）
	姓名
	出生日期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就讀班級
	性別

	
	
	年  月  日
	
	
	 □男

 □女

	
	戶籍地址
	

	家長

（監護人）
	稱謂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監護人簽章

	
	
	
	
	

	
	身份別
	學生應備證明文件
	學校核定(家長勿填)

	
	□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卡影本或核定函


	卡號：□□□□□□，

有效期限＿年＿月＿日

□符合       □不符合

	學生身分(擇一)
	□家戶收入30萬元以下，且家戶年利息收入低於10萬元。
	1.□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影本(監護人非父母者需提供戶籍謄本，餘提供戶口名簿即可。）
2.學生、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前一年度所得清單(請家長自行向稅捐稽徵所申請)
	家戶年收入所得臺幣______ 元

利息所得_____元

□符合       □不符合

	
	□家戶收入30萬元至60萬元，且家戶年利息收入低於10萬元。（僅得申請午餐費補助）
	1.□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影本(監護人非父母者需提供戶籍謄本，餘提供戶口名簿即可。）
2.學生、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前一年度所得清單(請家長自行向稅捐稽徵所申請)
	家戶年收入所得臺幣______ 元

利息所得_____元

□符合       □不符合

	
	□家庭突遭變     故，致經濟陷入困境，經學校認定需要協助者
	狀況簡述:

導師簽章:_________
	□符合       □不符合

	申請協助項目
	項目
	補助金額(元)A=B+C
	學校支應

(元) B
	申請教育局

補助(元) C

	
	□代收代辦費
	
	
	

	
	□學生午餐費補助
	
	
	

	
	□課後照顧費
	
	
	

	
	□課後輔導費
	
	
	

	
	□補救教學費
	
	
	

	學校輔導

情形
	


導師           承辦人及聯絡電話            主任               校長   

附件三     臺北市安心就學溫馨輔導計畫Q＆A

	問題
	說明

	1. 本項補助金向哪個單位申請？
	向學生就讀之學校提出申請。

	2. 非自願性離職失業證明向哪個單位申請？
	有勞工身份之國民向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就業服務站（中心）申請。

	3. 前一年度家戶年所得清單向哪個單位申請？
	向各縣市稅捐稽徵處或各區國稅局申請。

	4. 所得清單需要申請幾份?
	以「家戶收入30萬元以下」及「家戶收入30萬元至60萬元」身分申請者，需備學生、父、母之前一年度綜合所得資料清單(共3份，需分別申請)，監護人非父母者，應備備學生及其監護人之綜合所得資料清單（共2份）。

	5. 戶籍謄本向哪個單位申請？
	向各地戶政事務所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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